
  

 

桃園市政府促進青年社會參與補助作業要點 

中國民國 106 年 2 月 18 日府青公字第 1060037132 號令發布 

中國民國 108 年 3 月 12 日府青公字第 1080054427 號令修正 

中國民國 109 年 1 月 7 日府青公字第 10900031591 號令修正 
 

一、 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提供青年參與公共事務機會，提升公共參

與能力，並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投入志願服務，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青年，指十五歲以上、三十五歲以下且設籍本市或於本市就

學、就業之人。 

三、 補助對象及原則如下： 

(一) 公共參與相關議題活動：  

1、依法立案之各級人民團體、財團法人、學校或經本府認定之社會企

業公司，且補助對象所屬之青年團隊成員須七成以上為青年，於本

市辦理培育或運用青年人力參與公共事務相關議題活動。 

2、申請活動視青年參與人數、性質、內容及地區等因素，核給補助額

度，最高以新臺幣二萬元為上限。 

3、依法設立並經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工會(含總工會、職業工會)、農

會、漁會、水利會、同業公會、體育會(含單項運動委員會)或申請

補助之計畫具公益性質之教育、文化、社會福利團體，不受前目規

定之額度限制。申請活動視青年參與人數、性質、內容及地區等因

素，核給補助額度，最高以新臺幣十萬元為上限。 

(二) 一般志工志願服務活動： 

1、 依法立案之各級人民團體、財團法人或學校，組成六人以上青年志

工團隊，且團隊成員占人數二分之一以上，於本市推動教育、社區、

環境、文化、科技、健康及其他各項志願服務工作者。 

2、 短期性方案：視方案效益，核給補助額度，最高以新臺幣二萬元為

上限。   

3、 長期性方案： 

(1) 服務期間二個月以上者，每週應至少一次，每次至少二小時。 

(2) 視方案效益，核給補助額度；其服務二個月以上未滿三個月

者，最高以新臺幣四萬元為上限；三個月以上未滿七個月者，

最高以新臺幣七萬元為上限；七個月以上者，最高以新臺幣十

萬元為上限。 

(三) 國際志工志願服務活動： 



  

1、 依法立案之本市各級人民團體、財團法人或學校，組成六人以上青

年志工團隊，團隊成員三分之一以上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推動教

育、社區、環境、文化、科技、健康及其他各項國際志願服務工作

者。 

2、 一般性方案：首次或一次性前往服務地區進行服務活動者。申請方

案視方案效益，核給補助額度，最高以新臺幣十萬元為限。 

3、 常續性方案：持續前往同一地區進行計畫性深耕服務，或與國際組

織建立合作關係，進行經常性或持續性服務者。申請方案視方案效

益，核給補助額度，最高以新臺幣十五萬元為限。 

4、 本府應邀請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小組進行書面集中審查，必要時得通

知申請單位提出口頭報告。 

5、 其餘申請說明及注意事項另由本府公告之。 

前項第一款第一目之社會企業公司，指從事弱勢關懷、銀髮長照、在地發

展、生態環保、科技創新、食農創新及公平貿易等社會議題，經本府認定

並設立登記於本市之公司。 

四、 申請單位應檢附申請文件(如附件一)，並於活動開始之二十日前向本府提

出申請，但申請國際志工志願服務活動者，應於本府公告期限內提出申請。 

五、 同一申請單位於同一會計年度內，最多以補助二案為原則。但以學校為申

請單位者，不在此限。 

六、 弱勢青年、低收入戶青年、原住民族青年、新住民青年參與比例較高及本

府青年志工運用單位申請之活動或其他特殊情形經簽奉核准者，得衡酌實

際狀況優予補助，不受第三點補助原則之限制。 

七、 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單價，應依基準表編列(如附件二)。 

八、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予補助： 

(一) 違反第三點規定之人數及青年比例者。 

(二) 違反第四點規定之期限者。 

(三) 以公共參與相關議題活動或一般志工志願服務活動申請者，活動地點

為本市以外地區。 

(四) 以國際志工志願服務活動申請者，服務地點為本國地區。 

(五) 同一申請單位於同一會計年度內申請超過二案。 

(六) 活動未能具體呈現青年參與公共事務或志願服務內容或執行方式。 

(七) 同一活動已獲本府其他專案經費補助。 

九、 申請案件經本府審查通過者，核予補助；經本府審查有修正申請方案之必

要者，於申請單位修正並經本府審查通過後，核予補助。 

十、 申請方案經核定後除因不可抗力原因外，不得變更；符合變更情形者，應



  

於活動執行三日前將變更說明函報本府，並經核准後始得變更。 

十一、 申請單位應配合事項如下： 

(一) 經本府核定補助案件之各項文宣資料、網站及場地布置，應於適當位

置標明「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指導」字樣。 

(二) 受補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三) 本府得視需要邀請受補助單位提供新聞稿、貴賓名單、簡報，或參與

成果發表、見學觀摩等活動，以利業務推廣及經驗分享。 

(四) 經本府核定補助經費之方案，得作為本府推動相關業務之參考運用依

據。 

十二、 受補助方案核銷程序如下： 

(一) 受補助單位應依申請方案所定時間辦理完成，並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

內，且於當年度十二月二十五日前，檢附核銷文件(如附件三)，辦理

經費撥付及結案核銷，未於期限內辦理核銷者，本府得廢止補助。但

申請活動或籌備時間係屬跨年度或具合理事由未即於當年度十二月二

十五日前完成結報，經本府核准者之補助款得予保留。 

(二) 受補助單位對於各類服務人員酬勞費之印領清冊，應列明實領薪資總

額扣繳稅額及實領淨額，並依薪資所得扣繳辦法規定辦理所得稅扣繳。 

(三) 受補助經費於申請方案結案時，如尚有結餘款，應按補助比例繳回。 

(四) 受補助經費所產生之利息，受補助單位應全部繳回。 

(五) 受補助單位未於規定期間內請款，經本府通知限期請款，屆期仍未請

款且無合理事由者，本府得廢止補助。 

十三、 督導及查核機制如下： 

(一) 本府得派員了解實際執行情形、青年參與比例、活動效益及經費運用

之合理性。 

(二) 查核結果納入未來補助之重要依據，如發現受補助單位執行成效不

彰、未依補助用途支用，或有虛報、浮報、隱匿、造假情事等，受補

助單位即應繳回該部分之補助經費，並依其違失情節輕重對受補助單

位停止補助一年至五年。 

(三) 受補助單位所支付之經費，如有不合規定之支出，本府得要求受補助

單位於文到十五日內提出具體理由申復，未依限申復或申復未獲同意

者，受補助單位該項經費應繳回本府。 

(四) 活動計畫使用本府名義惟有不當行為者，一年內不受理其申請單位申

請補助。 

(五) 受補助單位於活動期間不得從事與原申請方案內容不相關之活動，違

反者應繳回補助，一年內不受理其申請補助。 



  

(六) 受補助單位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

事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由本府追究相關法律責任。 

(七) 本要點所定各種類及各項目之補助經費，均應專款專用，補助經費於

核銷時，所檢附之支出憑證應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辦理，詳

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並確實建立與登錄完整補助案件檔

案，以供查核。 

(八) 同一活動如已獲本府其他專案經費補助，不得再行申請本案補助，重

複申請案件經本府查證屬實者，取消其補助資格或原補助經費繳回撤

案，且一年內不受理申請補助。 

(九) 同一活動如向其他機關提出申請補助，應列明全部申請補助之項目及

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由本府撤銷補助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十四、 申請方案依收件順序審核，補助款用罄即不再受理。 

 


